关于公开选聘附设中山外语学校副校长的通知
为进一步加强附设中山外语学校的工作，学校党委研究决定，在本校通过公开报名等程序选拔一名副校长。

一、资格条件

(一)具有履行岗位职责所需要的政治理论水平，热爱基础教育，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依法办事，清正廉洁，甘于奉献，能全身心投入到学校管理工作之中。
(二)面向学校全体教职工以及附设外语学校、附属中学、附属小学等单位在聘员工。
(三)将按应聘者现有职级情况确定其享受职级。
(四)年龄一般在45岁以下。计算截止日期为2009年12月31日。

(五)具有师范教育或基础教育工作经历者优先。

二、报名办法

报名办法含个人报名、组织推荐和群众推荐。此3种方式报名，均须填写《报名表》（见附件），个人报名或被推荐报名均需在《报名表》的“本人签名”栏签名。组织推荐，由单位集体研究讨论决定，单位负责人在报名表上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；群众推荐（可个人或联名推荐），推荐者须签名(盖章)。

报名时间：2010年1月12日至1月15日

报名地点：党委组织部(北校区校行政楼北楼404室，南校区校行政楼213室)

联系电话：36207011（北校区），39328213（南校区）
附件：报名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委组织部

二○一○年一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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